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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托县人民政府
关于中船派瑞特气物流路项目征收

使用土地补偿安置公告

托政发〔2024〕43 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47 条、48 条规定，托克托

县人民政府对托克托县工业园区东园区的土地进行拟征收使用，为确

保征地工作顺利进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拟征收使用土地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使用土地位置

托克托县工业园区东园区中船派瑞特气北墙、西墙、南墙、朗坤

新能源西南角。

二、拟土地现状、面积

（一）根据 2022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库，土地利用现状为：使

用托克托县国有林场国有土地约12.901 亩，农用地（林地11.892 亩）、

（耕地0.092亩）、（草地0.917 亩）。土地权属为托克托县国有林场所

有。

（二）根据2022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库，土地利用现状为：征收

托克托县新营子镇塔布峁村农民集体土地约1.668亩，农用地（草地1.668

亩）。土地权属为托克托县新营子镇塔布峁村农民集体所有；征收托克托

县新营子镇胡忽浪营村农民集体土地约2.864亩，农用地（耕地1.304亩）、

（林地0.687亩）、（草地0.873 亩）。土地权属为托克托县新营子镇胡

忽浪营村农民集体所有。

三、拟征收使用土地目的

本次拟征收使用土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

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由县政府组织实施的交通类建设用地。该项

目用地规模及布局已列入正在编制的托克托县规划期至 2035 年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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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总体规划重点项目清单。

四、征地补偿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自治

区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更新成果的通知》（内政办发〔2023〕

92 号）和《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征

收农用地以外的其他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等补偿标准及土地补偿

费和安置补助费分配比例的通知》（呼政办发〔2024〕18 号）及《托

克托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托政发〔2024〕8 号）

文件执行。共涉及 1 个征地区片地价，涉及地类每亩补偿分别为：耕

地 32215 元/亩、林地 24161.25 元/亩。草地 14496.75 元/亩。

五、安置方式

征收集体土地不需社保安置农业人口。拟采取发放安置补助费一

次性货币补偿方式安置。

六、社会保障

经托克托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实，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关于被征地农牧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相关规定。鉴于我县实

际情况，全部采取货币安置，不涉及社保安置农业人口。

七、其他事项

本次公告期为 2024 年 6 月 17 日—2024 年 7 月 16 日。被征用土地

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在本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

属证书或其他有关证明材料，到指定的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请互

相转告。补偿登记期限为 2024 年 6 月 17 日—2024 年 7 月 16 日。被征

地村民如对以上内容有异议，在 30日内向县自然资源局申请举行听证，

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凡从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现场调查之日起，

抢建、抢种的地上附着物不予办理补偿登记。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

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办理征地补偿登记将视为放弃其应有的权益。

特此公告。

托克托县人民政府

2024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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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托县人民政府
关于县长、副县长（党组成员）、政府办主任

工作分工的通知

托政发〔2024〕56 号

各镇人民政府、河口旅游度假区综合服务中心，托克托经济开发区，

县直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驻托各单位，各人民团体：

根据机构改革和人事变动，经研究，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党

组成员）、政府办主任工作分工如下：

高 正（党组书记、县长）：主持县人民政府全面工作，负责审

计等方面工作，分管县审计局。

张 羽（党组成员）：协助县长负责财政、金融、发改、应急管

理、非公经济、民间资本投资、招商引资、区域经济合作、粮食等方面

工作。

分管：县财政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人民防空办公室、国防动员办公室）、应急

管理局、地震局、金融工作服务中心、金隆公司、城发投资公司、经

开区招投建公司。协助县长分管县审计局。

联系：县消防救援大队、税务局、工商业联合会、国家金融监管

总局托克托支局、驻托其他银行、各保险公司。

完成县长交办的其他工作。

孙海生（党组成员、副县长）：协助县长负责政务公开、外事、住

房和城乡建设、公共资源交易、城市管理、交通运输、文化旅游体育等

方面工作。

分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交通运输局、文化旅游体育局

（文物局）、公共交通运输公司、云中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城乡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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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托城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县人大常委会、政协、监委、总工会、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石油公司、中燃公司。

完成县长交办的其他工作。

张晓东（党组成员、副县长）：协助县长分管民族、卫生健康、

市场监管、医疗保障、供销、接诉即办等方面工作。

分管：县民族事务委员会（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卫生健康委

员会（中医药管理局、疾控预防控制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

权局）、医疗保障局、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接诉即办指挥调度中心。

联系：县宗教事务局、烟草专卖局。

完成县长交办的其他工作。

李 琲（党组成员、副县长）：协助县长负责教育、电力等方面

工作。协助张羽同志协调联系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方面工作。

分管：县教育局。

联系：团县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托克托供电分公司。

完成县长交办的其他工作。

云建中（党组成员、副县长）：协助县长负责公安、司法、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农民工工资清欠、信访、维护社会稳定、生态环境、

政府法制、合法性审查、法律咨询顾问等方面工作。

分管：县公安局、司法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访局。

联系：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法院、检察院、县委社会工

作部、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交警大队、武警中队、市生态环境局

托克托县分局。

完成县长交办的其他工作。

谢春龙（党组成员、副县长）：协助县长负责自然资源、农牧业

和农村、乡村振兴、林业和草原、水务、民政、退役军人事务、双拥等

方面工作。

分管：县自然资源局、农牧局（乡村振兴局）、林业和草原局、

水务局、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服务中心、引黄灌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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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联系：县人武部、气象局、红十字会、残疾人联合会。

完成县长交办的其他工作。

柳松楠（党组成员、副县长）：协助县长负责工业经济、科技、

信息化、统计、商务、服务业、行政审批、政务服务、大数据、优化

营商环境、口岸等方面工作。协助张羽同志协调联系财政、金融、发改、

应急管理、非公经济、民间资本投资、招商引资、区域经济合作、粮

食、审计等方面工作。

分管：县工信和科技局（商务局）、统计局、行政审批政务服务

和数据管理局、商贸物流服务中心、科技综合服务中心。

联系：县科学技术协会、呼市统计局托县调查队、妇女联合会、

中国联通托克托分公司、中国移动托克托分公司、中国电信托克托分

公司。

完成县长交办的其他工作。

刘 魁（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协助县长处理县政府机关日

常工作，主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

完成县长交办的其他工作。

为保证工作衔接有序推进，县人民政府部分党组成员、副县长之

间实行 A、B 岗工作机制。张羽同志、柳松楠同志互为 A、B 岗；李琲

同志、柳松楠同志互为 A、B 岗；孙海生同志、张晓东同志互为 A、B

岗；云建中同志、谢春龙同志互为 A、B 岗。互为 A、B 岗的领导同志，

一位外出期间，由另一位代行政务活动职责。应急状态下，按照县人

民政府主要领导同志要求履行职责。

托克托县人民政府

2024 年 7 月 30 日

托克托县人民政府

关于县政府领导同志工作分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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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政发〔2024〕57号

各镇人民政府、河口旅游度假区综合服务中心，托克托经济开发区，

县直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驻托各单位，各人民团体：

根据人事变动，经研究，县政府领导同志工作分工如下：

张 羽：主持县人民政府全面工作，负责审计等方面工作，分管

县审计局。

焦 乾：负责县人民政府常务工作，协助政府主要领导负责政务公

开、外事、财政、金融、发改、应急管理、自然资源、非公经济、民间

资本投资、招商引资、区域经济合作、粮食等方面工作。

分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财政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人民防空办公室、国防动员

办公室）、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地震局、金融工作服务中心、

金隆公司、城发投资公司。协助政府主要领导分管县审计局。

联系：县人大常委会、政协、监委、消防救援大队、税务局、工

商业联合会、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托克托支局、驻托其他银行、各保险

公司。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孙海生：协助政府主要领导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共资源交易、

城市管理、交通运输、文化旅游体育等方面工作。

分管：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城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交通运输局、文化旅游体育局（文物局）、公共交

通运输公司、云中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城乡投资集团、托城建设有限

公司。

联系：县总工会、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石油公司、中燃公司。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张晓东：协助政府主要领导分管民族、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医

疗保障、供销、接诉即办等方面工作。

分管：县民族事务委员会（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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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中医药管理局、疾控预防控制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

权局）、医疗保障局、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接诉即办指挥调度中心。

联系：县宗教事务局、烟草专卖局。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李 琲：协助政府主要领导负责教育、电力等方面工作。协助焦

乾同志协调联系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方面工作。

分管：县教育局。

联系：团县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托克托供电分公司。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云建中：协助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公安、司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农民工工资清欠、信访、维护社会稳定、生态环境、政府法制、

合法性审查、法律咨询顾问等方面工作。

分管：县公安局、司法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访局。

联系：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法院、检察院、县委社会工

作部、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交警大队、武警中队、市生态环境局

托克托县分局。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谢春龙：协助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农牧业和农村、乡村振兴、林业

和草原、水务、民政、退役军人事务、双拥等方面工作。

分管：县农牧局（乡村振兴局）、林业和草原局、水务局、民政

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服务中心、引黄灌溉公司。

联系：县人武部、气象局、红十字会、残疾人联合会。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柳松楠：协助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工业经济、科技、信息化、统计、

商务、服务业、行政审批、政务服务、大数据、优化营商环境、口岸等

方面工作。

分管：县工信和科技局（商务局）、统计局、行政审批政务服务

和数据管理局、商贸物流服务中心、科技综合服务中心。

联系：县科学技术协会、呼市统计局托县调查队、妇女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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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托克托分公司、中国移动托克托分公司、中国电信托克托分

公司。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刘 魁：协助政府主要领导处理县政府机关日常工作，主持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工作。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托克托县人民政府

2024 年 8 月 30 日

托克托县人民政府

关于县政府领导同志工作分工的通知

托政发〔2024〕60 号

各镇人民政府、河口旅游度假区综合服务中心，托克托经济开发区，

县直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驻托各单位，各人民团体：

根据人事变动，经研究，县政府领导同志工作分工如下：

安达：主持县人民政府全面工作，负责审计等方面工作。

分管：县审计局。

焦乾：负责县人民政府常务工作，协助政府主要领导负责政务公

开、外事、财政、金融、发改、应急管理、自然资源、非公经济、民

间资本投资、招商引资、区域经济合作、粮食等方面工作。

分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财政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人民防空办公室、国防动员

办公室）、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地震局、金融工作服务中心、

内蒙古金隆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托克托县城发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协助政府主要领导分管县审计局。

联系：县人大常委会、政协托克托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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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大队、国家税务总局托克托县税务局、工商业联合会、国家金融

监管总局托克托支局、驻托其他银行、各保险公司。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孙海生：协助政府主要领导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共资源交易、

城市管理、交通运输、文化旅游体育等方面工作。

分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交通运输局、文化旅游体育局（文物局）、托克

托公共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托克托县云中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托

克托县城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托克托县托城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县总工会、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融媒体中心、石油公司、

中燃公司。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张晓东：协助政府主要领导分管民族、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医

疗保障、供销、接诉即办等方面工作。

分管：县民族事务委员会（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卫生健康委

员会（中医药管理局、疾控预防控制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

权局）、医疗保障局、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接诉即办指挥调度中心。

联系：县宗教事务局、烟草专卖局。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李 琲：协助政府主要领导负责教育、电力等方面工作。协助焦

乾同志协调联系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方面工作。

分管：县教育局。

联系：团县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托克托供电分公司。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云建中：协助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公安、司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农民工工资清欠、信访、维护社会稳定、生态环境、政府法制、

合法性审查、法律咨询顾问等方面工作。

分管：县公安局、司法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访局。

联系：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法院、检察院、县委社会工

托
克
托
县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托
克
托
县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托
克
托
县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托
克
托
县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托
克
托
县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托
克
托
县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托克托县人民政府公报（2024 年第 2 期）

- 10 -

作部、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交警大队、武警中队、市生态环境局

托克托县分局。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谢春龙：协助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农牧业和农村、乡村振兴、林业

和草原、水务、民政、退役军人事务、双拥等方面工作。

分管：县农牧局（乡村振兴局）、林业和草原局、水务局、民政

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服务中心、托克托县引黄灌溉有限公

司。

联系：县人武部、气象局、红十字会、残疾人联合会。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柳松楠：协助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工业经济、科技、信息化、统计、

商务、服务业、行政审批、政务服务、大数据、优化营商环境、口岸

等方面工作。

分管：县工信和科技局（商务局）、统计局、行政审批政务服务

与数据管理局、商贸物流服务中心、科技综合服务中心。

联系：呼和浩特托克托经济开发区、县科学技术协会、呼市统计

局托县调查队、妇女联合会、内蒙古托克托经开区招投建设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联通托克托分公司、中国移动托克托分公司、中国电

信托克托分公司。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刘 魁：协助政府主要领导处理县政府机关日常工作，主持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工作。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为保证工作衔接有序推进，县人民政府部分党组成员、副县长之

间实行 A、B 岗工作机制。焦乾同志、柳松楠同志互为 A、B 岗；孙海

生同志、张晓东同志互为 A、B 岗；云建中同志、谢春龙同志互为 A、B

岗。互为 A、B 岗的领导同志，一位外出期间，由另一位代行政务活动

职责。应急状态下，按照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志要求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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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托县人民政府

2024 年 9 月 27 日

托克托县人民政府

关于设置呼准铁路安全保护区的通告

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39 号)相关规定，呼准

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已经划定，现将托克托县行政区内呼准铁路线路

安全保护区范围通告如下:

一、呼准铁路（呼准线：呼王联络线上行 K2+273-K4+665；呼王联

络线下行 K0+995-K4+790；呼王联络单线 K4+665-K20+738；呼准线

K17+404-K88+039。呼准增二线：K1+391-K73+770。）安全保护区的范

围从铁路线路路堤坡脚、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含铁路、道路两用

桥）外侧起向外的距离分别为：

1.城市市区普速铁路为 8 米；

2.城市郊区居民居住区普速铁路为 10 米；

3.村镇居民居住区普速铁路为 12 米；

4.其他地区普速铁路为 15 米。

其中，路堤坡脚是指路基边坡与地面相接的部分，路堑坡顶是指

路堑坡坡面与地面相接的部分。

二、呼准铁路沿线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应依法遵守《铁路安全管理

条例》的相关规定，共同维护铁路运输安全。呼准铁路公司应当按照

本公告范围设立标桩，各镇、各部门及沿线企事业单位、个人要依法

给予支持。

三、呼准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应遵守《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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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有关规定:

（一）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烧荒、放养牲畜、种植影响

铁路线路安全和行车瞭望的树木等植物。

禁止向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排污、倾倒垃圾以及其他危害铁路安

全的物质。

（二）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取

土、挖砂、挖沟、采空作业或者堆放、悬挂物品，应当征得铁路运输

企业同意并签订安全协议，遵守保证铁路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和施工安全规范，采取措施防止影响铁路运输安全。铁路运输企业应

当派员对施工现场实行安全监督。

（三）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既有的建筑物、构筑物危及铁路运

输安全的,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后仍不能

保证安全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拆除。

拆除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的建筑物、构筑物,清理铁路线路安全

保护区内的植物,或者对他人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已依法取得的

采矿权等合法权利予以限制,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或

者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是,拆除非法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的除外。

（四）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及其邻近区域建造或者设置的建筑

物、构筑物、设备等，不得进入国家规定的铁路建筑限界。

特此通告

托克托县人民政府

2024 年 11 月 4 日

托克托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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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政发〔2024〕67 号

各镇人民政府、河口旅游度假区综合服务中心，托克托经济开发区，

县直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驻托各单位，各人民团体：

根据人事变动，经研究，县政府领导同志工作分工如下：

安达：主持县人民政府全面工作，负责审计等方面工作。

分管：县审计局。

焦乾：负责县人民政府常务工作，协助政府主要领导负责政务公

开、外事、财政、金融、发改、应急管理、自然资源、非公经济、民

间资本投资、招商引资、区域经济合作、粮食等方面工作。

分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财政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人民防空办公室、国防动员

办公室）、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地震局、金融工作服务中心、

内蒙古金隆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托克托县城发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协助政府主要领导分管县审计局。

联系：县人大常委会、政协托克托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消防

救援大队、国家税务总局托克托县税务局、工商业联合会、国家金融

监管总局托克托支局、驻托其他银行、各保险公司。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孙海生：协助政府主要领导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共资源交易、

交通运输等方面工作。

分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交通运输

局、托克托公共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托克托县城乡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托克托县托城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石油公司、中燃公司。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张晓东：协助政府主要领导负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农民工工

资清欠、民族、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医疗保障、接诉即办等方面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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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民族事务委员会（蒙古语文工

作委员会）、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药管理局、疾控预防控制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医疗保障局、接诉即办指挥调度中

心。

联系：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宗教事务局、烟草专卖局。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李 琲：协助焦乾同志协调联系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方面工作；协

助谢春龙同志协调联系教育方面工作；协助柳松楠同志协调联系电力

方面工作。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云建中：协助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公安、司法、信访、维护社会稳

定、城市管理、生态环境、政府法制、合法性审查、法律咨询顾问等

方面工作。

分管：县公安局、司法局、信访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联系：法院、检察院、县委社会工作部、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

交警大队、武警中队、市生态环境局托克托县分局。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谢春龙：协助政府主要领导负责教育、文化旅游体育、民政、退

役军人事务、双拥等方面工作。

分管：县教育局、文化旅游体育局（文物局）、民政局、退役军

人事务局、双拥工作服务中心、托克托县云中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联系：县人武部、团县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融媒体中心、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红十字会、残疾人联合会。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柳松楠：协助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工业经济、科技、信息化、统计、

商务、服务业、行政审批、政务服务、大数据、优化营商环境、口岸、

电力等方面工作。

分管：县工信和科技局（商务局）、统计局、行政审批政务服务

与数据管理局、商贸物流服务中心、科技综合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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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呼和浩特托克托经济开发区、县总工会、科学技术协会、

呼市统计局托县调查队、妇女联合会、内蒙古托克托经开区招投建设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联通托克托分公司、中国移动托克托分公司、

中国电信托克托分公司、托克托供电分公司。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刘 魁：协助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农牧业和农村、乡村振兴、林业

和草原、水务、供销、县政府机关日常等方面工作，主持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工作。

分管：县农牧局（乡村振兴局）、林业和草原局、水务局、供销

合作社联合社、托克托县引黄灌溉有限公司。

联系：气象局。

完成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为保证工作衔接有序推进，县人民政府部分党组成员、副县长之

间实行 A、B 岗工作机制。焦乾同志、柳松楠同志互为 A、B 岗；孙海

生同志、张晓东同志互为 A、B 岗；云建中同志、谢春龙同志互为 A、B

岗；李琲同志、刘魁同志互为 A、B 岗。互为 A、B 岗的领导同志，一

位外出期间，由另一位代行政务活动职责。应急状态下，按照县人民

政府主要领导同志要求履行职责。

托克托县人民政府

2024 年 11 月 18 日

托克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启用河口旅游度假区综合服务中心

相关公章的通知

托政办发〔2024〕9 号

各镇、河口旅游度假区综合服务中心、县各有关单位：

按照中共托克托县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托克托县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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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湿地管护中心机构更名、调整职能职责和内设机构》的通知要求。

托克托县黄河湿地管护中心更名为托克托县河口旅游度假区综合服务

中心。因工作需要，需启用托克托县河口旅游度假区综合服务中心相

关公章 62 枚（印章式样见附件），废止原托克托县黄河湿地管护中心

相关公章 62 枚（印章式样见附件），新印章从 2024 年 9 月 13 日启用，

废止的原托克托县黄河湿地管护中心相关公章 62 枚由托克托县人民政

府办公室统一管理和销毁。

特此通知

附件：托克托县河口旅游度假区综合服务中心更换公章样式

托克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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